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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財經雜誌International Tax Review（ITR）是全球稅務領域中最具

權威的稅務刊物之一，ITR除了對本所提出的實際案例做篩選評比外，

ITR編輯群也會徵詢各地稅務專家、個人執業律師、稅務官員等人意見，

評選標準包括團隊規模、服務創新程度與案件的複雜度。

來自國際權威機構的肯定，再度證明KPMG安侯建業在台灣及全球稅

務服務的品牌地位，KPMG安侯建業將持續走在市場前端，向客戶提

供專業且高品質的稅務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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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債權不能收回為要件；後者之債務人則並無

上開原因，僅以債權逾二年經催收而未收回為

已足。稅捐稽徵機關及法院通常以營利事業未

符合或未能提示符合前述兩項規定之證明文

件，而予以否准呆帳損失之認列，但亦有部分

案例係以營利事業無法舉證列報呆帳損失之相

關債權業已依規定開立發票及列報收入，且提

出原始憑證供核，予以否准呆帳損失之認列，

值得營利事業特別注意。

面臨前述可能之稅務爭議時，營利事業提出適

當的策略對於回應/遵循法令是關鍵的。而行政

救濟已非解決稅務爭議的唯一途徑，納稅人其

實可以透過事前交易之規劃，及事後面臨稅務

查核時與稅局的有效溝通，化繁為簡，減輕、

管控與及時解決相關稅務爭議問題。為協助營

利事業面對呆帳損失認列之稅務爭議，KPMG

的稅務團隊將分析下列3個階段，納稅人應做好

哪些準備才可控管、降低相關稅務爭議產生：

呆帳損失之稅務爭
議探討與解決

04  主題報導 July 2016

營利事業經營業務所產生之應收款項，如應收

帳款、應收票據及各項欠款債權，若因種種原

因仍無法收取，便「可能」發生呆帳。然而稅

務上必需具備那些要件，方能被視為「已實

際」發生呆帳損失，而准予認列損費或沖抵備

抵呆帳，除依所得稅法第49條及營利事業所得

稅查核準則第94條規定辦理外，因稅捐稽徵機

關與納稅義務人雙方認知常有差異，財政部於

99年4月15日以台財稅字第09800646060號令

發布財政部各地區國稅局審查營利事業呆帳損

失認定原則，做更詳細、明確的規定，唯實務

上稅捐稽徵機關與納稅義務人仍常發生不同見

解和爭議。

按現行規定得認定呆帳損失之要件有二，一為

「因債務人倒閉、逃匿、重整、和解或破產之

宣告，或其他原因，致債權之一部或全部不能

收回。」，二為「債權有逾期二年，經催收

後，未經收取本金或利息。」，前者以債務人

倒閉、重整、逃匿、和解、破產或其他原因，

交易籌畫與納稅申報

保護

稅務調查和質詢 稅務爭議及糾紛

管理 解決

應如何妥善規畫交易及備妥相
關文件

應如何因應及回應稅務稽徵機
關之要求？

應如何選擇最優方案
解決稅務爭議？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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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稅法規範
所得稅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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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 規範內容

第49條

（備抵呆帳）

應收帳款及應收票據債權之估價，應以其扣除預計備抵呆帳後之數額為標準。

前項備抵呆帳，應就應收帳款與應收票據餘額百分之一限度內，酌量估列；其為金

融業者，應就其債權餘額按上述限度估列之。

營利事業依法得列報實際發生呆帳之比率超過前項標準者，得在其以前三個年度依

法得列報實際發生呆帳之比率平均數限度內估列之。

營利事業下年度實際發生之呆帳損失，如與預計數額有所出入者，應於預計該年呆

帳損失時糾正之，仍使適合其應計之成數。

應收帳款、應收票據及各項欠款債權有左列情事之一者，得視為實際發生呆帳損

失：

一、因倒閉逃匿、和解或破產之宣告，或其他原因，致債權之一部或

全部不能收回者。

二、債權中有逾期兩年，經催收後，未經收取本金或利息者。

前項債權於列入損失後收回者，應就其收回之數額列為收回年度之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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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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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 規範內容

第94條

一、提列備抵呆帳，以應收帳款及應收票據為限，不包括已貼現之票據。但該票據

到期不獲兌現經執票人依法行使追索權而由該營利事業付款時，得視實際情形提列

備抵呆帳或以呆帳損失列支。

二、備抵呆帳餘額，最高不得超過應收帳款及應收票據餘額之百分之一；其為金融

業者，應就其債權餘額按上述限度估列之。

三、營利事業依法得列報實際發生呆帳之比率超過前款標準者，得在其以前三個年

度依法得列報實際發生呆帳之比率平均數限度內估列之。

四、營利事業分期付款銷貨採毛利百分比法計算損益者，其應收債權；採普通銷貨

法計算損益者，其約載分期付款售價與現銷價格之差額部分之債權，不得提列備抵

呆帳。

五、應收帳款、應收票據及各項欠款債權，有下列情事之一，視為實際發生呆帳損

失，並應於發生當年度沖抵備抵呆帳。

（一）債務人倒閉、逃匿、重整、和解或破產之宣告，或其他原因，致債權之一部

或全部不能收回者。

（二）債權中有逾期兩年，經催收後，未經收取本金或利息者。上述債權逾期二年

之計算，係自該項債權原到期應行償還之次日起算；債務人於上述到期日以後償還

部分債款者，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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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稅法規範
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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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 規範內容

第94條

六、前款第一目債務人倒閉、逃匿，致債權之一部或全部不能收回之認定，應取具

郵政事業無法送達之存證函，並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債務人為營利事業，存證函應書有該營利事業倒閉或他遷不明前之確實營業

地址；所稱確實營業地址以催收日於主管機關依法登記之營業所在地為準；其與債

務人確實營業地址不符者，如經債權人提出債務人另有確實營業地址之證明文件並

經查明屬實者，不在此限。債務人為個人，已辦理戶籍異動登記者，由稽徵機關查

對戶籍資料，憑以認定；其屬行方不明者，應有戶政機關發給之債務人戶籍謄本或

證明。

（二）債務人居住國外者，應取得債務人所在地主管機關核發債務人倒閉、逃匿前

登記營業地址之證明文件，並經我國駐外使領館、商務代表或外貿機構驗證屬實；

登記營業地址與債務人確實營業地址不符者，債權人得提出經濟部駐外商務人員查

證債務人倒閉、逃匿前之確實營業地址之復函，或其他足資證明債務人另有確實營

業地址之文件並經稽徵機關查明屬實。

（三）債務人居住大陸地區者，應取得債務人所在地主管機關核發債務人倒閉、逃

匿前登記營業地址之證明文件，並經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委託處理臺灣地區與大陸地

區人民往來有關事務之機構或團體驗證；登記營業地址與債務人確實營業地址不符

者，債權人得提出其他足資證明債務人另有確實營業地址之文件並經稽徵機關查明

屬實。

七、第五款第一目債務人重整、和解或破產之宣告，或其他原因，致債權之一部或

全部不能收回者，應檢具下列憑證憑以認定：

（一）屬和解者，如為法院之和解，包括破產前法院之和解或訴訟上之和解，應有

法院之和解筆錄，或裁定書；如為商業會、工業會之和解，應有和解筆錄。

（二）屬破產之宣告或依法重整者，應有法院之裁定書。

（三）屬申請法院強制執行，債務人財產不足清償債務或無財產可供強制執行者，

應有法院發給之債權憑證。

（四）屬債務人依國外法令進行清算者，應依國外法令規定證明清算完結之相關文

件及我國駐外使領館、商務代表或外貿機關之驗證或證明。

八、第五款第二目屬債權有逾期二年，經債權人催收，未能收取本金或利息者，應

取具郵政事業已送達之存證函、以拒收或人已亡故為由退回之存證函或向法院訴追

之催收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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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內容

三、營利事業之應收帳款、應收票據及各項欠款債權，有下列情事之一者，視為實際發生呆帳

損失

(一)因債務人倒閉、逃匿、重整、和解或破產之宣告，或其他原因，致債權之一部或全部不

能收回。

(二)債權有逾期二年，經催收後，未經收取本金或利息。

前項呆帳損失，營利事業已依法提列備抵呆帳者，應於發生當年度先沖抵備抵呆帳，沖抵不足

之餘額，列為當年度呆帳損失；其未提列備抵呆帳者，應於發生當年度認列呆帳損失。

四、前點第一項第一款所定因債務人倒閉、逃匿，致債權之一部或全部不能收回之認定，應取

具郵政事業無法送達之存證函，並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 債務人為營利事業，存證函應書有該營利事業倒閉或他遷不明前之確實營業地址，憑以

認定呆帳損失。所稱確實營業地址以催收日於主管機關依法登記之營業所在地為準；

其與債務人確實營業地址不符者，如經債權人提出債務人另有確實營業地址之證明文

件，並經查明屬實者，不在此限。如債務人為個人，已辦理戶籍異動登記者，由稽徵

機關查對戶籍資料，憑以認定；其屬行方不明者，應有戶政機關發給之債務人戶籍謄

本或證明。

(二) 債務人居住國外者，應取得債務人所在地主管機關核發債務人倒閉、逃匿前確實營業地

址之證明文件，並經我國駐外使領館、商務代表或外貿機構驗證屬實，或經濟部駐外

商務人員查證債務人倒閉、逃匿前之確實營業地址之復函，憑以認列呆帳損失。

(三) 債務人居住大陸地區者，應取得債務人所在地主管機關核發債務人倒閉、逃匿前確實營

業地址之證明文件，並經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委託處理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往來有

關事務之機構或團體驗證屬實，憑以認列呆帳損失。

(四) 前二款債務人所在地主管機關核發債務人倒閉、逃匿前確實營業地址之證明文件，經相

關單位驗證屬實，以存證函退回當年度為呆帳損失列報年度。(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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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內容(續)

(五) 稽徵機關查對債務人於營業稅稅籍主檔異動事項為「一般註銷」、「廢止（撤銷）登

記」、「擅自歇業他遷不明」、「已通報主管機關註銷登記」、「尚有違欠暫緩撤銷

登記」及「申請註銷（尚待決清算完結）」或主管機關於商工登記資料公示公司狀況

為「解散」、「廢止」、「撤銷」，以致無從行使催收者，可認定為債務人有倒閉、

逃匿之情事。

五、第三點第一項第一款所定因債務人重整、和解或破產之宣告，或其他原因，致債權之一部

或全部不能收回者，應檢具下列憑證憑以認定：

(一)屬和解者，如為法院之和解，包括破產前法院之和解或訴訟上之和解，應有法院之和

解筆錄，或裁定書；如為商業會、工業會之和解，應有和解筆錄。

(二)屬破產之宣告或依法重整者，應有法院之裁定書。

(三)屬申請法院強制執行，債務人財產不足清償債務或無財產可供強制執行者，應有法院

發給之債權憑證。

(四)屬債務人依國外法令進行清算者，應依國外法令規定證明清算完結之相關文件及我國駐

外使領館、商務代表或外貿機構之證明。

六、第三點第一項第二款所定債權有逾期二年，經催收後，未經收取本金或利息之認定，依下

列規定辦理：

(一)債權逾期二年，經債權人催收，未能收取本金或利息者，應取具郵政事業已送達之存證

函或向法院訴追之催收證明。如存證函或催收證明交寄之年度與送達年度不同時，以

存證函或催收證明之送達年度為呆帳損失列報年度。

(二)前款所稱法院訴追之催收證明，包括依法聲請支付命令、強制執行或起訴等程序之證明

文件。

(三)債權逾期二年，營利事業取得郵政事業以「拒收」為由退回之存證函，如經債權人提

示債權之證明文件，並經查核屬實者，以存證函退回當年度為呆帳損失列報年度。

(四)債務人居住國外或大陸地區，經催收取具已送達之存證函或其他證明文件者，營利事業

應提示相關證明文件（如合約書、出口報單等）以佐證債務人之確實營業地址。

七、本原則發布日時尚未核課確定之案件，有其適用；已核課確定之案件，不予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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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向法院訴追之催收證明、雙方和解書、法院

裁定書、原始發票憑證及帳簿等，而否准認列

投資損失。茲舉例法院判決如下：

呆帳損失之稅務
爭議探討與解決

10   主題報導 |  呆帳損失之稅務爭議探討與解決 July 2016

如前所述，稅捐稽徵機關常以營利事業不符合

呆帳損失列報規定，或未能提示依規定應取具

之相關文件，諸如：郵政事業已送達之存證函

1.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2年度訴第892號判決

M公司民國96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

列報呆帳損失新臺幣13,776,171元，稅捐稽徵

機關以其沖銷國外H馬來西亞公司應收帳款損

失14,077,965元，稅捐稽徵機關否准認列，核

定0元。法院判決如下:

法院判斷理由:

 營利事業欲依所得稅法第49條第5 項規定列報呆帳損失者，不論係依第1 款債務人

無資力清償，或依第2 款經催收無效而為呆帳列報者，均須盡其協力義務，提出可

資證明上開二款情事發生之證據，足供稅捐稽徵機關認定事實。

 核諸M公司提示之證明文件，無非為M公司與H馬來西亞公司若干e-mail、傳真及

一般書信往來等、H馬來西亞公司93年4月8日及同年7月8日擬定之「對債權人的清

償計畫說明書」節本及譯文、駐馬來西亞代表處經濟組101 年10月3 日馬來經字第

101000096OO 號函附馬來西亞安O會計師事務所交易諮詢服務部門副董事於101

年9 月28日電郵轉送之H馬來西亞公司接收管理人信函節本及譯文、H馬來西亞公

司接收管理人96年3月19日函節本及譯文，茲就上開文件是否得以確認有呆帳損

失，細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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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2年度訴第892號判決

法院判斷理由：

1. M公司提示與H馬來西亞公司往來e-mail、傳真及一般書信等文件，僅係一般商務往來之文

件，內容交貨、付款、溢付抵扣欠款事宜、資產管理人託管期間貨款支付辦法及95年11月30

日前未償還債務將被凍結暫停支付等，既未依該國法律行使限期催告，或提起訴訟追償，核

均難認屬確實行使催收之證明文件。再者，徵諸M公司申報書所列對H馬來西亞公司帳款，包

括91年12月934,125 元，92年1至5 月12,258,540元，95年6 至10月885,300 元，是既有91、

92及95年間之貨款未收，93至96年仍續有交易，亦未採取訴訟途徑請求給付裁判，即與常情

未合。尤其，據M公司所提前揭H馬來西亞公司93年4 月8 日擬定之「對債權人的清償計畫說

明書」，自稱該公司於93年4 月8 日依馬來西亞公司法第176 條及第177 條規定申請破產，然

M公司竟未評估該公司之給付能力，仍於93至96年持續與該公司交易，亦與交易常規有悖。

是依M公司所提示與債務人之往來文件，絕難認定該當所得稅法第49條第5項第2款「債權中

有逾期兩年，經催收後，未經收取本金或利息者」情狀，非可認列呆帳。

2. 至於M公司所提H馬來西亞公司之「對債權人的清償計畫說明書」、H馬來西亞公司接收管理

人信函節本及部份譯文，均非有權宣告破產機關之破產命令，不足以證明H馬來西亞公司業依

馬來西亞公司法申請破產保護而有資產不足清償負債情形。蓋破產宣告除決定私權存續外，

對社會秩序亦生重大影響，是各國對破產宣告莫不採取由法院宣示之法制，以昭慎重，並藉

以公示。故而，擬證明債務人確已破產宣告，除債務人所屬該國法院之裁定書外，已無可取

代者，此前述查核準則、呆帳損失認定原則之所以因債務人破產宣告而為呆帳認列，以法院

裁定書提出為必要之規定，之所由設也。M公司既未能提出債務人H馬來西亞公司所屬國家法

院宣告該公司破產之裁定，即無從認定該公司宣告破產，也難認定該公司所謂「對債權人的

清償計畫說明書」為經法院許可者，更難確認所謂「H馬來西亞公司接收管理人」，是其出具

「確認H馬來西亞公司破產」之信函，就該公司是否確經法院宣告破產乙節，無任何證明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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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2年度訴第892號判決

法院判斷理由：

3. 論其實際，苟馬來西亞法院確實宣告H馬來西亞公司破產，其裁定書之取得，或循我國駐外單

位以外交途徑向該國法院確認，或要求所謂「H馬來西亞公司接收管理人」出示正本，均無重

大困難﹔再者，M公司為債權人，又豈能僅以債務人所提上開文件，即遽認其破產宣告為

真，並接受債務人所提「對債權人的清償計畫說明書」放棄債權清償之可能？自待債務人或

其接收管理人提出法院裁定書，始能證實破產為真，並確認其債權優先順位，茲為後續追償

法律途徑之決定，並為年度盈虧之計算。然M公司不僅於債權未獲清償時起，即未積極向債

務人確認破產及債權收回之可能性，遽為呆帳之列報，且自97年申報96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

起，遲至提起本案訴訟，並經本院諭令為法院裁定書之提出，不僅未能提出馬來西亞法院破

產裁定，甚至未見其試圖取得該裁定之努力，益徵H馬來西亞公司是否確經法院破產宣告此

節，極為可疑。M公司援引所得稅法第49條第5項第1 款，以債務人破產，致債權未能收回為

據，列報呆帳損失，亦難採認。

4. 從而，綜上各事證，不足認定M公司96年度有因H馬來西亞公司破產，致債權無法收回，或

其對逾期2年之債權確實催收無著情形，是稅捐稽徵機關否准認列系爭呆帳損失，於法有據。

又M公司沖銷應收帳款損失14,077,965元（期初備抵呆帳301,794 元及當期提列數13,776,171

元），列報期末備抵呆帳餘額0 元，其既經否准認列本期實際發生呆帳損失之沖銷數及提列

之呆帳損失，則期初備抵呆帳餘額301,794元即為期末備抵呆帳餘額，惟其未超過期末應收帳

款及期末應收票據1%限額308,660元，故未予轉列其他收入，並無不合。M公司以稅捐稽徵

機關未予對應之轉正處分認定其沖銷國外應收帳款為正確申報乙節，要無可採，併予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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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R公司、Y公司及L公司應收帳款分別為

309,528元、21,498,750元及40,239,795元，合

計62,048,073元，支付命令確定證明於94及95

年間始取得，遂否准認列。法院判決如下：

本件W公司93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

原列報呆帳損失103,371,371元，稅捐稽徵機關

初查，以其中（一）C公司應收帳款5,475,000

元，未取得支付命令確定證明；

稅務爭議探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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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高等行政法院99年度訴第1638號判決/最高行政
法院100年度判字第1748號

法院判斷理由：

 W公司雖取得支付命令確定證明，惟債權原到期日係在93及94年度，截至93年底尚

未逾期2年，難以認定為93年度之損失。W公司雖主張L公司於93年12月間他遷不

明，依查核準則第94條第5款第1目規定列報呆帳損失並無違誤云云。然查核準則第

94條第6款規定，同條第5款呆帳損失，其屬債務人倒閉、逃匿，無從行使催收者，應

取具郵政事業無法送達之存證函，俾得以客觀認定該債權未能收取之事實，W公司迄

未提示該證明文件，尚難以93年12月14日註記擅自歇業他遷不明，94年8月8日通報

主管機關撤銷登記乙節，謂符合上揭呆帳損失認定要件。又L公司縱遭票據交換所公

告拒絕往來戶，並不當然構成W公司債權未能收取之結果，尚難謂符合前揭所得稅法

第49條第5項第1 款之其他原因致債權之一部或全部不能收回之情事。

 W公司主張於95年間在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庭與其和解，核屬查核準則第94條第5款第

1目規定「五、……（一）因債務人…..和解……，致債權之一部或全部不能收回。」

云云；但查，W公司與R公司既於95年間達成和解，是該帳款於95年度始確定無法收

回，依上揭說明，自難以認定為本件93年度之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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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高等行政法院99年度訴第1638號判決/最高行政
法院100年度判字第1748號

法院判斷理由：

 W公司對Y公司之應收帳款雖取得支付命令確定證明，惟債權原到期日係在93及94年度，截

至93年底尚未逾期2年，難以認定為93年度之損失。W公司雖主張Y公司93年11月間遭台灣

票據交換所公告拒絕往來戶，依查核準則第94條第5 款第1目規定列報呆帳損失並無違誤云

云。然查核準則第94條第6款規定，同條第5款呆帳損失，其屬債務人倒閉、逃匿，無從行使

催收者，應取具郵政事業無法送達之存證函，俾得以客觀認定該債權未能收取之事實，W公

司迄未提示相關證明文件，空言主張，核無足採。又Y公司於93年間尚在營業，非屬所得稅

法第49條第5項第1款及查核準則第94條第5款第1目規定之倒閉、逃匿、和解或破產之宣告得

認列呆帳損失之範圍。再者，Y公司縱於93年11月間遭票據交換所公告拒絕往來戶，並不當

然構成W公司債權未能收取之結果，尚難謂符合前揭所得稅法第49條第5項第1款之其他原因

致債權之一部或全部不能收回之情事。

 W公司對C公司之應收帳款5,475,000元，雖於93年度向法院聲請支付命令，惟無法提示支付

命令已送達於債務人之確定證明；W公司主張早於93年間遺失背書轉讓之票據致收回帳款無

望，核屬查核準則第94條第5 款第1目規定云云；然查核準則第94條第6款規定，同條第5款

呆帳損失，其屬債務人倒閉、逃匿，無從行使催收者，應取具郵政事業無法送達之存證函，

俾得以客觀認定該債權未能收取之事實。W公司迄未提示相關證明文件，空言主張，核無足

採。又查，C公司於93年間尚在營業，非屬所得稅法第49條第5項第1款及查核準則第94條第

5款第1 目規定之倒閉、逃匿、和解或破產之宣告得認列呆帳損失之範圍。又縱W公司遺失C

公司背書轉讓之票據，亦非不得循票據以外之法律關係為請求，尚難謂遺失票據即符合前揭

所得稅法第49條第5項第1款之其他原因致債權之一部或全部不能收回之情事，W公司主張之

情，並非可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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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00000000號發票款項11,884,198元業於92

年支付完畢，至系爭列報呆帳13,404,436元部

分則並未取得Z公司之請款憑證，是Z公司其餘

發票均未經XX醫院承認有該等交易事實，Z公

司亦未提示相關原始開立發票供核，迄未提示

向法院訴追之證明文件，難以證明Z公司確有系

爭債權存在及系爭列報呆帳之發生。法院判決

如下:

Z公司係經營西藥零售業，99年度列報呆帳損

失 1 4 , 0 6 8 , 1 6 7 元，其中系爭列報呆帳

13,404,436元係屬XX醫院逾期未收回帳款之呆

帳損失，經稅捐稽徵機關以依Z公司提供之資

料，無從確認其所系爭列報呆帳損失之相關債

權業已依規定開立發票及列報收入；且XX醫院

收受Z公司98年12月23日存證函後，隨即於98

年12月28日以存證函否認有上開債權，並於

1 0 1 年 6 月 2 6 日說明書表示 Z 公司開立

稅務爭議探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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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2年度訴字第1955號判決/最高行
政法院103年度裁判字第1748號

法院判斷理由:

Z公司以其於90至94年間提供醫療設備及耗材與XX醫院，係逐次以XX醫院實際用量請款，迄今

仍有應收帳款即系爭列報呆帳13,404,436元即未獲清償，Z公司遂於98年12月23日寄發存證函予

該醫院並已送達，雖經XX醫院否認，惟依查核準則規定仍應予以認定等情為主張。惟以：

1.所謂「呆帳」，其義為公司商行收不回之帳款。依所得稅法第49條第5項第1款、第2款視為實

際呆帳損失之情形分為2 種，而本件XX醫院為中部地區大型教學醫院，營運狀況向來良好，是

本件自非所得稅法第49條第5項第1款所稱「因倒閉逃匿、和解或破產之宣告」或類此之其他原因

致債權之一部或全部不能收回之呆帳情形，是自應為同法條項第2 款「債權中有逾期兩年，經催

收後，未經收取本金或利息者」之情形，而此種呆帳，依行為時查核準則第94條第6款第6目之規

定，係以「經債權人催收，未能收取本金或利息者，應取具郵政事業已送達之存證函或向法院訴

追之催收證明。」為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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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2年度訴字第1955號判決/最高行
政法院103年度裁判字第1748號

法院判斷理由：

惟所謂營利事業之應收帳款、應收票據及各項欠款債權有視為實際發生呆帳損失之情形，其前提

要件應係營利事業確有此應收帳款、應收票據及各項欠款債權存在，故上開所得稅法第49條第5

項第2款、查核準則第94條第6款第6目均以「經（債權人）催收」為要件，而此之催收，自係指

實質上之催收，至於查核準則第94條第6 款第6 目規定「應取具郵政事業已送達之存證函或向法

院訴追之催收證明」，此之存證函或向法院訴追之催收證明僅為形式上之文件，易言之，縱營利

事業提出存證函或催收證明，稽徵機關仍得要求營利事業提出實際上確有此債權之帳冊文件以供

查核認定。是Z公司主張於98年12月23日寄發存證函送達XX醫院，雖經XX醫院否認，惟依前揭

查核準則規定仍應予以認定等情，洵係誤解所得稅法第49條第5 項第2 款、查核準則第94條第6

款第6目之規定所致，自無從採。

2.Z公司雖以：XX醫院於98年12月23日存證函後，隨即於98年12月28日以存證函否認有上開債

權，惟XX醫院先係陳稱謂其與Z公司並無免除債務之協議等語，復改口其與Z公司協議債務免

除，其說詞前後反覆，殊難採信，又XX醫院實際上僅支付11,572,804元是該醫院所稱「其業於

92年支付完畢」11,884,198元亦非真實，基於角色衝突性，稅捐稽徵機關實不能以XX醫院上開

說明作為系爭請款憑證是否開立之依據，而稅捐稽徵機關亦非不能根據所提供之發票號碼調閱其

開立與營業稅報繳之真實性等情，主張原處分有違行政程序法第9條、第36條之規定。惟查，XX

醫院於收受Z公司98年12月23日存證函後，旋即於同年月28日即發存證函反駁，已難認Z公司對

XX醫院確有其主張之債權存在；至於XX醫院其先後對稅捐稽徵機關提出之證明書部分內容固有

不同之處，惟該院表達否認Z公司對其享有債權之意思則係一致，至於XX醫院究於何時清償Z公

司若干金額之債務，則在Z公司與XX醫院間既生實體上之爭執，自應由Z公司對XX醫院向民事法

院提出請求，方為正本清源之解決方式；且如依Z公司之主張，XX醫院既自90年至94年積欠Z公

司高達13,404,436元，各已達7至11年，然迄今Z公司僅發存證函卻未採取其他相關債權訴追行

動，顯違一般交易常規，是稅捐稽徵機關既非終局認定私法糾紛之權責單位，則在Z公司未提出

相關帳證之情形下，原處分否准認列系爭呆帳，難認有何違誤，Z公司此部分之主張，無法執為

其確對XX醫院享有其所主張之債權，更難謂有何呆帳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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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2年度訴字第1955號判決/最高行
政法院103年度裁判字第1748號

法院判斷理由：

3.Z公司雖繼以：其曾就系爭列報呆帳於95年5月向XX醫院進行債務協商，復於同年10月間進行

詢問Z公司亞洲區主管，是Z公司確曾催收；至於未提起民事訴訟，係考量XX醫院屬國內大型教

學醫院，為與其建立長期之合作關係，同時避免透過訴訟程序追索債權對良好客戶關係之維繫與

企業形象所可能造成之衝擊所致。惟查，就Z公司主張曾於95年5月向XX醫院進行債務協商一

節，除據其泛言陳稱外，並未提出任何證據；至於Z公司提出之電子郵件，至多僅能證明Z公司內

部間曾就民事糾葛進行討論，殊難謂已對XX醫院進行催收。另Z公司所稱其為與XX醫院長期往

來，故迄今均未對該醫院提出民事訴訟請求給付等情，除不能為有何利於Z公司之證明，更足證Z

公司根本未進行行為時所得稅法第49條第5 項第2款、查核準則第94條第6 款第6目之「催收」程

序。縱Z公司確對XX醫院有此債權並非虛妄，則因其怠於催收，則稅捐稽徵機關否准認列呆帳，

自屬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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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判斷理由：

Z公司雖復主張：其就系爭交易皆備有載明交易當時之訂單號碼、交易日期、發票號碼、金額、

已支付金額與餘額而能與電腦系統產生之帳載明細紀錄勾稽核對之明細報表，而該明細報表可與

Z公司90年至94年各年度客戶別銷貨收入淨額（銷貨收入總額減銷貨退回）明細資料相互勾稽，

其銷售總額亦與各該年度稅務申報書核對相符，又系爭列報呆帳復經Z公司94年度會計師稅務簽

證報告認定在案，並已申報繳納營業稅及營所稅，是原處分不予認列，實有違誤等情。惟查，Z

公司系爭交易開立予XX醫院之發票、相關耗材記錄及該醫院簽收單據均係於90年至94年間所產

生，已逾5年之憑保存期限，現已未存在之事實已為Z公司所自承，是其迄未提示相關銷貨發票影

本及其確有列報相關銷貨收入、列入各年度營所稅結算申報及報繳營業稅之相關證明（含帳載及

申報資料）；至於Z公司簽證會計師分別就Z公司對XX醫院94年底及95年底應收帳款餘額各

14,044,436元、13,404,436元列為應收帳款函證對象，然Z公司亦迄未提示簽證會計師對該醫院

之函證結果，係屬確有相關交易事實及欠款之證明。尤有甚者，如依Z公司之主張，其提供醫療

設備與耗材予XX醫院，且系爭交易之計價與使用情形相關，則發票、相關耗材記錄及該醫院簽

收單據除係其公法上申報稅務重要之憑證文件外，更係私法上Z公司與XX醫院之計價之重要依

據，則Z公司本件既係主張XX醫院積欠高達千萬元以上之系爭列報呆帳，則其所稱上開憑證僅因

已逾5年保存期限而不存在一節，洵與交易常情有悖，至為灼然；至於Z公司是否已將系爭交易收

入申報繳納營業稅及營所稅等情，此與系爭列報呆帳是否符合呆報認列之法定要件係屬二事，無

從混為一談。則稅捐稽徵機關在數度通知Z公司提出系爭列報呆帳之原始憑證，惟Z公司均未提

出，其再依職權對XX醫院調查所得，認Z公司系爭列報呆帳不符行為時所得稅法第49條第5 項第

2款、查核準則第94條第6款第6目得認列為呆帳之要件，是稅捐稽徵機關已就Z公司有利不利之

情事盡調查之能事，並無Z公司所稱違反行政程序法第9條、第36條規定及司法院釋字第385 號解

釋、最高行政法院61年判字第70號判例意旨，是Z公司此部分之主張，亦難憑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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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不符合稅法規定，而遭否准認定，另實務

上稅捐稽徵機關除查核呆帳損失依規定所應檢

具之憑證外，亦同時查核系爭債權是否存在，

以及於交易發生時是否列報相關收入。依

KPMG的觀察，營利事業應於下列3階段依序控

管降低稅務爭議產生：

KPMG觀察
應如何因應此類稅務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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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呆帳發生原因多樣，但營利事業均

需提出「債務人倒閉、逃匿、重整、和解或破

產之宣告，或其他原因，致債權之一部或全部

不能收回」，或「債權逾期兩年，經催收後，

未經收取本金或利息」之憑證，以憑認定呆帳

損失，惟常發生營利事業所能提出之證明文件

稅務調查和質詢交易籌劃與納稅申報 稅務爭議及糾紛

 公司從事銷售交易時，應保留認列收

入之相關憑證，如：發票、帳簿等。

並適時依法認列呆帳損失，以免相關

憑證已銷毀而難以提示。

 公司認列呆帳損失時，應齊備相關文

件：

(一)因債務人倒閉、逃匿、重整、和解、破

產或其他原因：依不同原因分別取具營利事

業查核準則第94條第6、7款規定之憑證。常

見因倒閉、逃匿之原因，應取具郵政事業無

法送達之存證函，若債務人居住國外者，應

取得債務人所在地主管機關核發之證明文

件，並經我國駐外使領館等機構驗證屬實；

債務人居住大陸地區者，應取得債務人所在

地主管機關核發債務人確實營業地址之證明

文件，並經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委託處理臺灣

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往來有關事務之機構或

團體驗證屬實。

( 二 ) 債 權 有 逾 期 二 年 ， 經 催 收 者 ：

應取具郵政事業已送達之存證函或向法院訴

追之催收證明，債務人居住國外或大陸地

區，經催收取具已送達之存證函或其他證明

文件者，應提示相關證明文件（如合約書、

出口報單等）以佐證債務人確實營業地址。

 稅局來函調查呆帳損失

時，營利事業應依損失之

性質齊備相關文據，以供

稅局調查。

 針對呆帳損失有認定爭議

時，公司應尋求最佳的解

決方案，以便與稅局達成

共識 ，讓稅局在對公司最

有利的情況下完成調查及

查核。

公司可選擇最優方案來解

決爭議事項，例如:與稅局

達成和解、必要時提起行

政救濟或對相關主管機關

陳述意見等。

保護 管理 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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